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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

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发行人”或“公司”）的

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

—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华友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

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04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华友钴业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71,642,857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4.00元，

共计募集资金 601,800.00 万元，坐扣保荐及承销费用 5,920.60 万元（含税，其

中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为 5,585.47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95,879.40 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 2021年 2月 1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

律师费、审计验资费、信息披露等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 714.16 万元后，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95,500.3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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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二）募投项目及投资计划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本次募集资案



3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01500000687 CNY 734,141.43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桐乡支行
573900005110666 CNY 1,057,894.05

05Ẁԭᤋьᴹ乼 㐺⎧᭟ґ䬦㹼008900050000086553㹼
CNY

500,556,885.1Y
05Ẁԭ㛑୶䬦㹼㛑ԭᴹ䲀 ޤޜ

桐乡银行

63055857YCNY50,000,355.5YY桐乡支行16354000000500543CNY600,650.431Y桐乡支行811080101165013931YCNY1,605,804.03�ကY�€>| K& >| 6Ñ �- �9 L€ �œ 
(�œ�¤银行00000040018000001154546 CNY111,404.53公司公商支行1409480501400434647CNY14,473.53银行330000650000000053507

CNY

454,731.03行100000100804047Nᔱ3190,606.4330601557513

CNY

315,373.9Y30601609333

N3

440,958.051 05к⎧ ⎖ь ਁኅ 䬦㹼 㛑ԭ ᴹ䞤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0180000061YCNY0.05�: #§ #– �L 
� �… K& >| 6Ñ �- �9 G¤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1400000061

Nᔱ30.058110814014650000016Nᔱ30.058110801013150054166

CNY

0.051400007501494680806Nᔱ30.051400007501400305516 CNY6,105,064.15䐺䐺䒀䈀䐺䐺䒀䒀䒀䈀䒀䒀䐺䒀䒀䈀䒀䒀䒀䒀䒀䒀䈀䐺䐺䒀䒀䒀䈀䒀䒀䒀6



4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1,180.71 万

元。

2021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31,180.71万元人民币。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1〕2141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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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8,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4

年 4月 1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根据 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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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节约、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在实现原计划产能目标的前提下，公司严格

控制工程建设，通过采用自主设计与实施等方式，对相关工艺及设备进行改进

优化，提升了生产效率，有效降低项目的投资费用和运营成本，从而节省了募

集资金开支。

2、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

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获得了一定的银行利息收入，累计

实现理财收益及利息净额约 3,569.76万元。

3、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包含募投项目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

保金约 2,325.89 万元，因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长期

闲置。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尚有未支付的项目款项，在节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

有资金账户前，仍由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在节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

金账户后，剩余待支付的款项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待全部募集资金转出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办理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满足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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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意见

2025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在

募集资金转出专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相关手

续。

因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含待支付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

利息净额）占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9.83%，未超过 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25 年 4 月 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倀充流合法、合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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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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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夏 王家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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